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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度新北市原住民族聯合文化活動 

原住民族樂舞競賽簡章 

壹、目的：原住民族傳統樂舞蘊含著各民族的歷史、語言與文化的歷程，期

藉由本次聯合文化活動結合樂舞競賽，強化族人對族群文化之認

識及認同，共同肩負傳揚及推動原住民族文化之責任。 

貳、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。 

參、競賽時間及地點：(若有變更以主辦單位官網公布最新訊息為準) 

一、 時間：115 年 9月 12 日(星期六)。 

二、 地點：新北市市民廣場。 

肆、參賽對象: 

一、 凡原住民社團(含立案之舞蹈團體或藝術舞集)、政府機關單位、學

校及個人均可組隊參加。 

二、 參賽者身份不限性別、年齡及族群別。 

三、 比賽分組(分 2 組)： 

1.A 組：每隊參賽人數須達 50 人至 66人間(含)，以 10 組為上限。 

2.B組：25人至 39人間(含)為原則(未達 25人者將酌予扣分)，以 10

組為上限。 

3.參賽隊伍僅得擇一組參賽，各組得另增報 5 人(含)以下為候補人

員，倘單一組別報名未達預期，主辦單位有保留調整各組別名額

之權利。 

4.曾受本局歲時祭儀活動補助經費達 40 萬(含)以上之團體，均應參

加。參與情形將納入 116 年本局相關補助中研議。 

伍、報名方式及期限： 

一、 報名日期:自即日起至 115年 7月 31日(星期五)下午 5時止（以收件

時間及郵戳為準）。 

二、 報名方式：參賽隊伍需填妥報名表(附件一、二)，以親送、郵寄或

電子郵件方式送至 橙緹行銷有限公司 聯合文化活動小組。 

   郵寄(以郵戳為憑)： 

   地址：326 桃園市楊梅區梅山西街 56 號 

   橙緹行銷有限公司 聯合文化活動小組收 

請註明「115 年新北市原住民族聯合文化活動樂舞競賽」字樣。 

三、 E-mail：請以清晰字跡詳細填寫後掃描至：chtmkt1121@gmail.com 

      ※E-mail 後請務必來電確認， 

      查詢專線：03-4756686#22 橙緹行銷有限公司 聯合文化活動小組。 

      查詢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五，上午 10 時至 12時及下午 1 時 30 分至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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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5 時 30分。因須審查檢附資料，一律不接受電話報名。 

四、 廠商彙整報名資料，交本局審查後，公告通知報名單位。 

五、 領隊會議：時間地點另行通知。 

陸、競賽規則: 

一、 演出時間以 5 至 8分鐘為限（含進、退場時間）。  

二、 A 組：樂舞內容須以原住民族文化特色或內涵展現為主。使用之音樂

或曲謠採用清唱或原住民族常用樂器現場伴奏為原則。競賽進行

中，參賽單位不得有影響評審評分之行為，或派人於現場或周圍以

口令、手勢或舉牌等方式示範或指導參賽人員。 

B 組：樂舞內容得以原住民族文化特色、內涵展現為主，使用之音樂

或曲謠採用清唱或原住民族常用樂器現場伴奏為原則；或另透過播

放 CD、MP3為主，呈現創新與融合民族風之相關樂曲。競賽進行中，

參賽單位不得有影響評審評分之行為，或派人於現場或周圍以口

令、手勢或舉牌等方式示範或指導參賽人員。 

三、 參賽隊伍須於出賽前 30 分鐘完成檢錄，若經唱名 3 次未出場比賽

者，以棄權論。競賽時各組參賽隊伍如出場人數未達原報名人數

4/5(含)以上人者，不列入競賽成績，即喪失比賽資格。 

四、 每一參賽人員僅得代表一參賽單位出賽，如經查有重覆出賽之情

事，取消全隊參賽資格。 

五、 競賽時由主辦單位提供相關收錄及播放設備(如麥克風、喇叭...

等)，其餘由參賽單位自行備妥。 

六、 對於競賽結果，凡有異議者於成績公佈後 30 分鐘內以書面方式向評

審團提出申訴。凡規則有明文規定及同等意義解釋者，以評審之判

定為終，不得提出異議。 

柒、評分標準： 

一、 評分項目：(A、B 組分別評分，惟評分項目基準一致) 

項次 項目 配分 說明 

一 文化表現 40 
與傳統文化之關聯性、文化意涵或特色呈

現之鮮明度 

二 藝術表現 35 

包含如：各組現場吟唱或伴奏、使用傳統

古調歌謠肢體動作、透過 CD 樂曲播放與舞

步編排融合度、韻律感及熟練度等整體進

行評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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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服裝及道具 10 製作、運用、搭配之合宜性與適切性 

四 團隊表現 10 
進出場整體秩序、演出活力及融入度、整

體協調性 

五 其他 5 創意設計或表現 

總            分 100  

二、 演出時間超出 8分鐘者，每逾時(不足)30秒，扣總平均分數 0.5分。 

三、 以上評分項目如經評審小組決議調整或修正配比或內涵，將儘速公

布周知。 

四、 加總分數同分，按評分指標之順序，以第一項最高分者為優勝；如

再遇同分，則第二項最高分者為優勝，以此類推。 

捌、競賽評審:由主辦單位邀請樂舞文化藝術之專家、學者及相關藝術表演工

作者 5 至 7 人組成評審小組。 

玖、各組獎勵（新臺幣）： 

 A 組： 

一、 第 1 名獎金 90,000元。 

二、 第 2 名獎金 50,000元。 

三、 第 3 名獎金 20,000元。 

四、 參加獎(各隊)5,000元(前 3 名得獎隊伍將不再重複領取參加獎)。 

  B 組： 

一、 第 1 名獎金 50,000元。 

二、 第 2 名獎金 20,000元。 

三、 第 3 名獎金 10,000元。 

四、 參加獎(各隊)4,000元(前 3 名得獎隊伍將不再重複領取參加獎)。 

壹拾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主辦單位提供活動參賽各隊組訓費(每人 250 元)、當日雜費(每人

100 元)，依報名名單(含候補人員)當日實際到達者覈實核給。 

二、 報名資料如經主辦單位發現有假借、冒用、偽造、舞弊或不符合參

賽資格等情事，一律取消參賽資格；如經發給獎勵金者（含組訓

費），應繳還該獎勵金；若造成主辦單位之損害，主辦單位得請求該

參賽單位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三、 參賽單位應派員出席領隊會議(時間另行通知)，抽籤決定出賽順

序，未出席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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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參賽單位對於排定之賽程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變更，否則取消參賽

資格。 

五、 演出內容如涉野生動物，應遵循動物保護相關法令規定。 

六、 競賽獎勵金超過新臺幣 2萬元以上者，須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課稅，

主辦單位於發給獎勵金時，將先代扣 10% 稅金。 

七、 獎勵金須由獲勝單位指定 1~3人簽具個人領據，全體隊員簽署切結同

意由代表人領取。 

八、 主辦單位將全程錄製競賽過程，參賽單位須無條件同意主辦單位將

演出內容及舞碼進行攝錄，以供日後文化典藏、教育推廣、政令宣

傳行銷及非營利公開播放使用。 

九、 參賽單位演出內容(包含音樂、舞蹈、服飾、道具..等)，如非自行

創(製)作，得向本局尋求協助了解確認是否侵權、取得合法授權及

原著者之使用同意書，其授權使用同意之範圍應包括提供本局未來

文化典藏、教育推廣、政令宣傳行銷及非營利公開播放使用。 

十、 主辦單位對於競賽活動及簡章內容保有調整、修改及變更之權利，

如有任何疑義，以主辦單位官網或競賽現場正式公布為準。 


